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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市委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（2022年）

事项名称：青年志愿者行动培训指导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志愿服务条例》（2017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）：工会、

共产主义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等有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应当在

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相应的志愿服务工作。

2.《安徽省志愿服务条例》（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：鼓

励和支持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等成立

志愿服务队伍，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团市委宣传部

三、服务对象

1.全市青年志愿服务组织。

2.全市青年志愿服务个人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1.有意咨询青年志愿服务有关事项的。

2.有意向参加团市委主办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的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咨询青年志愿服务有关事项

无。

（二）参加团市委主办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

个人/组织参加活动申请表（以团市委发布的青年志愿服务

活动申报表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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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服务流程

（一）咨询青年志愿服务有关事项

来电咨询解答。

（二）参加团市委主办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

1.青年志愿服务组织、个人根据团市委发布的活动信息，填

写申请表，按指定方式提交；

2.团市委审核申报表，对接志愿服务需求，通知青年志愿服

务组织、个人是否可以参与服务及如何参与服务；

3.青年志愿服务组织、个人按照要求和流程开展志愿服务活

动，团市委组织全流程管理，及时解决问题困难，协调或提供食

宿、交通、上岗培训、物资器材等保障；

4.达成志愿服务目标后，青年志愿服务组织、个人提交工作

总结，团市委根据需要为青年志愿者个人、组织提供服务证明，

视情开展优秀个人、组织专项评选激励。

七、办理时限

1.青年志愿服务咨询时间：工作日 8：00-12：00，14：30-17：
30，当日办结。

2.参加团市委主办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事项，根据具体工作

安排确定。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电话咨询：团市委宣传部 0550-31602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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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名称：组织开展“三下乡”志愿服务活动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

全会精神广泛开展 2022年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的通知 》

（滁宣明电〔2022〕13号）

二、承办机构

团省委宣传部

三、服务对象

农民群众

四、申请条件

无

五、申报材料

无

六、服务流程

聚焦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，送服务下乡；广泛开展群众性

文化活动；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和科普活动；推进健康乡村建设，

深入农村积极开展健康促进活动；推进法治乡村建设，在农村广

泛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教育。

七、办理时限

无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电话咨询：团市委宣传部 0550-31602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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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名称：皖北地区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安徽省皖北地区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行〔2016〕906号）

二、承办机构

团市委

三、服务对象

扶持贷款额度为 30万元以下（含 30万元）的皖北地区青年

创业贷款项目（我市为定远县、凤阳县、明光市）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贴息资金的贷款项目单位或个人必须是上年还清本

息的贷款额，贷款贴息周期为一年，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按一年

期计算贴息，贷款期限不足一年的按贷款实际时间计算贴息，项

目单位或个人享受贴息资金支持不得连续超过 3年。同一笔贷款

已享受过其它财政贴息政策支持的，不得再申请皖北地区青年创

业贷款贴息资金。

2.申请贴息资金应具备以下条件:
（一）申请人为定远县、凤阳县、明光市三地自然人或注册

地址在此范围内的法人单位（企业、合作社或协会等）的法定代

表人;
（二）申请的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人年龄不超过 40周岁（截

止日期为申请贴息当年的 1月 1日）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；

（三）所经营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经济、社会效益突，

示范带动作用明显、成长性较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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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贴息资金书面申请审批表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年检合格的

营业执照复印件，经办银行的贷款合同复印件、进账单及还款付

息凭证原件，所在地人民银行支行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。申报材

料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要与原件认真比对，确保复印件与原件一

致。

六、服务流程

1.个人申请；

2.县级相关部门初审筛选；

3.市级相关部门审核；

4.报团省委相关部门审核；

5.贴息项目公示；

6.资金发放。

七、办理时限

6个月。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电话咨询：团市委青发部 0550-30224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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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名称：滁州市大学生返乡创业基地（园）命名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滁州市大学生返乡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20〕
237号）：滁州市大学生返乡创业专项资金由省财政预算安排，

用于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，促进当地发展特色产业，带动

农民增收的财政资金。用于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（园）的以

奖代补。

一、承办机构

团市委青发部

二、服务对象

大学生返乡创业专项资金，是用于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

（园）的以奖代补。申请的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为返乡创业的大学

生，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年龄不超过 40周岁的青年群体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1.有项目。从事的生产、经营活动合法合规，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。已建项目辐射性强，能够带领带动当

地发展特色产业，助农增收效果明显。

2.有场地。有必要的创业硬件，包括固定的生产场地、基地

等，创业项目和创业场地须在县（市、区）及以下层级行政区域

内，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。

3.有机构。已注册的企业、合作社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企

业、合作社法人代表应由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担任，或者企业、合

作社由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主导创办，有较为稳定的管理人员和人

才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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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（园）申报书，大学生返乡创业示

范基地（园）推荐汇总表等。

六、服务流程

1.申报。申请人向县级团委提出书面申请，并附有关申报材

料。

2.初审。县级团委会同组织部门对申报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

基地（园）的单位进行初审，并择优选择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上

报团市委。

3.复审。团市委会同市委组织部对申报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

基地（园）的单位进行复审，经审核评审确定的大学生返乡创业

示范基地（园），市财政给予以奖代补资金支持。

4.公示。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
5.命名。团市委、市委组织部对公示无异议的示范基地（园）

联合发文命名，并授牌。

七、办理时限

6个月。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电话咨询：团市委青发部 0550-30224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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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名称：滁州市 12355青少年服务台

一、办理依据

共青团中央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 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设

的意见》（中青发〔2020〕7号）：围绕“倾听心声、维护权益，

专业服务、关爱成长”，落实《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(2016—2025
年)》工作部署，提供法律、心理服务，回应青少年亟待解决的

成长烦恼和发展难题；积极争取党政支持、整合社会资源，打造

青少年信赖的专业服务平台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团市委学少部

三、服务对象

全市青少年

四、申请条件

无

五、申报材料

无

六、服务流程

1.咨询：全市青少年通过 12355电话热线咨询各类问题。

2.解答：由 12355服务台专业人员进行解答。

3.转介：对于困难问题的求助，根据工作流程，转介党政职

能部门或团内其他部门妥善解决。

4.报告：对于权益侵害个案，及时报告司法机关进行处理，

必要时联动社工力量开展关爱帮扶。

七、办理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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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时受理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九、咨询方式

现场咨询：滁州市南谯区中都大道 148号银西社区党群服务

中心二楼

电话咨询：0550-123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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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名称：全市困难大学新生资助指导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慈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共青团中央《关于大力

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中青发〔2020〕6
号）

二、承办机构

团市委办公室

三、服务对象

滁州市内家庭困难大学新生

四、申请条件

当年度被普通高校（全日制二本院校以上）录取的农村或城

镇困难家庭大学新生；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

民、热爱社会主义，理想信念坚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“爱心圆梦大学”助学行动申请资助表

六、服务流程

1.申请者本人向所在地县级团委提出申请，据实填写《“爱
心圆梦大学”助学行动申请资助表》并附家庭情况说明（需经户

籍所在村民委员会或居委会签署意见后加盖公章）后，由所在县

级团委初审后报团市委办公室。

2.团市委办公室根据申报资料的具体情况，组织专业力量进

行复核审查，确认资助学生名单，核对资助人、被资助人信息、

受助金额等。

3.对拟资助学生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受助资金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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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对无误后打卡发放。适时以适当形式举办捐助仪式。

七、办理时限

每年 6月至 10月。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电话咨询：团市委办公室 0550-3022434


